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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答

撰文/杨文战

买卖被抵押的房屋，
合同是否有效？

在现实生活中，房产被抵押的
情况还是经常碰到的，最常见的就
是指抵押人以其房产向抵押权人提
供债务履行担保的行为。在抵押期
间房产的占有使用权并不改变。当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
权依法以抵押的房地产拍卖所得的
价款优先受偿。

杨女士所担心的是，张某要出
卖的房子是办过抵押手续的，双方
的纠纷也由此而起，这里，涉及的
第一个问题是，买卖被抵押的房
屋，合同是否有效？

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法律规
定：

《担保法》 规定：“抵押期间，
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
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
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
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
的，转让行为无效。”

按 《担保法》 的规定，抵押期
间转让抵押物，如果未通知抵押权
人或未告知受让人，转让行为无
效。但依据后来出台的相关法律及
司法解释，这个结论并不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
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
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
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

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
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
代替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使抵押
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
抵押人追偿。

也就是说，以被设定抵押权的
房产为标的买卖，在充分保护抵押
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是有效的。对
此，《物权法》 第 191 条有更明确
的结论：“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
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
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
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
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
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
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
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但即使买卖被抵押的房屋合同
认定有效，只要抵押权未解除，房
屋就不能办理过户手续，这一点是
无可改变的。

买卖被抵押的房屋，
怎么正常交易？

在现实生活中，未还清贷款即
出售房产的情况大量存在，买卖被
抵押的房屋实际是很常见的。从这
个角度说，张某与杨女士签订协
议，要把抵押的房子卖给杨女士，
虽然未被明确禁止，但却是有条件
的。

首先，签订买卖合同前，对房
屋是否涉及抵押的事实应予以明
确。

作为卖方有义务主动告知，并
将房屋是否设定抵押的事实明确在
协议中。而作为买方，应主动了解
该房是否被抵押。

其次，签订买卖合同后，卖方
必须在限定时间内解除抵押，因为
不解除抵押是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所以，解押是履行合同的一个前
提。而解除抵押涉及向抵押权人清
偿债务的问题，比如归还银行贷
款。这笔钱的来源不同，各方风险
也不同。

在现实生活中，解除抵押有两
种情况，第一种是由卖方自筹资
金，对于买方来讲就没有什么风
险；第二种是用买方的首付款来解
押，这对买方来讲是有一定风险

的。如果买方要支付一笔数额不小
的首付款给卖方用于解押，而卖方
未用该款项解押而挪作他用，譬如
卖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急需用款

（赌博、炒股、做生意等），把本该
用于还贷的钱挪用，最后导致无法
还贷解押。甚至有以此手段一房多
卖的。这时，如果卖方跑掉或者一
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买方就
会陷入麻烦。

杨女士现在碰到的情况就类似
于第二种，她已支付 20 万元，如
果张某把这笔钱用于归还银行贷
款，就能解除房屋的抵押，之后的
买卖就会顺利。

购买被抵押的房屋，履
行中出现纠纷如何防范？

房屋抵押权存续期间，出卖人
（抵押人） 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
抵押房屋的，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
的效力，即合同应认定有效。履行
出现纠纷，通常是因为卖方未按约
定解押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这
种情况下，如果买方起诉，有两种
方案。

方案一：卖方在合同约定的履
行期限届满时仍未按约定解押，致
使买方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的。买方可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
合同，并要求卖方承担相应违约责
任的，法院应予支持。

方案二：卖方在合同约定的履
行期限届满时仍未履行解押义务，
致使买方无法办理房屋过户，而买
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
的，买方要准备好资金代卖方清偿
债务 （想要房这是必须的） 解除抵
押。如果买方不能代为清偿债务，
对其要求过户的诉求，法院不支
持。

被查封的房产，能买吗？

除了被设定抵押的房屋以外，
还有一类房产的转让也会受到限
制，就是依法被国家机关查封的房
产，被查封也就意味着查封期间无
法办理过户手续，这一点同有抵押
权类似。那么，被查封的房产的买
卖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在实践中又
如何操作呢？

根据 《物权法》 第 15 条“当
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
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
一般认为被查封房屋买卖合同本身
是有效的，但解除查封前禁止过
户。

处理被查封房屋买卖合同方
法，原则上同被抵押的房屋相同，
能及时解决查封问题，房屋买卖合
同可以顺序履行。解决不了，导致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追究卖方
的违约责任。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以过
往的司法实践来看，购买被查封的
房产，比购买设定抵押权的房产，
风险要大得多，因为有抵押权的房
产，只要能还钱，通常抵押就能解
除，而被查封的房产，有钱也不一

定能解封。
造成房屋被查封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
1、房主涉及其他债务纠纷，

法院依职权或债权人申请，对房屋
进行保全措施。

如果是这种情况，及时还钱或
者给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即可解除
查封。但是有些人可能涉及的债务
纠纷有多笔，你解决了这笔债务，
可能还没来得及过户，另一笔债务
的查封就又来了。

2、 房 子 本 身 所 有 权 存 在 争
议，涉及诉讼被查封。

这种情况，对所有权人存在争
议，就不是还钱肯定能解除查封的
了。也许打着打着，产权人还会发
生变化。

3、因其他原因被司法机关查
封。

比如涉及刑事犯罪等其他事务
被查封，同样也不是给钱就肯定能
解除查封的。

所以，购买被查封的房产比购
买设定抵押的房产风险更大。毕竟
如果是因贷款设定抵押是很常见
的，但如果是涉及被查封，原产权
人个人信用可能存在问题，风险当
然也就大了。

购买有抵押权或被查
封的房产如何降低风险？

1、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设
定合理履行条款和违约责任。

虽然被设定抵押权或被查封的
房产交易可以认定为有效，但是购
买此类房产毕竟还是存在很多麻烦
和风险的，所以，在进行房屋交易
的过程中，买方一定要事先核实相
关房产是否被设定抵押或是否被查
封，并要求卖方对此情况在合同中
明确予以确认。如果涉及抵押或查
封，对于如何解除等履行条款要进
行合理设定，并约定买方违反协议
应承担的责任。

2、房屋交易行为中签约时间
到过户时间不宜过长。

有些人因某些特殊原因，约定
签约后很长时间再办理过户手续，
这个时间有时甚至有数年。在这期
间，随时可能发生各种政策、价格
因素的变化引发交易风险，也可能
因买卖双方意愿以外的因素发生变
化，比如因卖方与其他人发生经济
纠纷而导致双方签约，甚至买方付
款后至过户前的这段时间，卖方的
房产因涉诉讼被采取保全措施，导
致无法过户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的。

3、购买被查封的房产，解封
前谨慎付款，解封后立即过户。

前面我们介绍过，购买有抵押
权的房产，可能会用买方的首付款
来解押，这种情况，杨律师的观点
是虽然有风险，但妥善操作，实践
中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是涉及被查封的房产，
为安全起见，建议买方不要接受用
自己的首付款解封。如果涉及用
买方首付款解封，一定在操作前
要确认查封的房产没有轮候查封
的情况。而且，最好解封后立即
办理过户手续，最大限度避免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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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朱某是北仑某液压机械公司

职员，9 月下旬，他与一位同事
一起前往山东出差，为当地一家
客户维修设备。一天晚上，他与
同事一起前往住宿地附近的电影
院看电影，返回途中不小心摔
倒，造成骨折。

朱某认为，他虽然是在去看
电影途中摔倒，与工作没有直接
关系，但如果不是出差，完全可
以避免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
他应享受工伤待遇。

【说法】
朱某受伤，在能否享受工伤

待遇的问题上，他与公司产生了
争议。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4〕 9
号） 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因
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
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
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不应认为
是“工作原因”所致。据此，因
工外出期间如果进行私人活动，
比如游玩、访友、购物等，倘若
遭受伤害，应视作由个人原因引
起，不属于“工作原因”。

本案中的朱某因公出差外
地，他与同事在晚上外出看电影
并非工作需要，也非出差工作所
需要，属个人活动无疑，其间发
生意外摔倒受伤应视作个人原
因。虽然其受伤值得同情，但因
属于非“工作原因”所致，按规
定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梅生）

出差期间看电影摔伤
是否属工伤？

2017 年 5 月 22 日 ， 家 住 海
曙的李先生因突发心肌梗死去
世。约一年后，李先生的妻子王
女士在整理已故丈夫的衣物时发
现了一张借条，上面清晰地载
明 ： 今 向 李 某 借 款 人 民 币 8 万
元，每月还款 9600 元，1 年内还
清。落款的借款人为何某，日期
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 。 也 就 是
说，根据这张借条所载明的内
容，王女士的丈夫是在去世前 5
天出借这笔款项的。

面对这张借条，王女士喜忧
参半：喜的是如今生活困难，如
果能收回借款，可以大大缓解生
活压力；忧的是丈夫已经去世，
他生前并没有告诉王女士曾出借
过 8 万元，而借条上没有何某的
联系方式，虽经多方尝试，张女
士都未能与对方取得联系，最

后，她无奈向海曙法院提起诉
讼。

处理这起案件的是海曙法院
西郊法庭的张法官。由于无法与
被告何某取得联系，法院准备依
法采取公告送达方法审理此案。
但张法官在阅卷后发现该案的证
据材料只有一张借条，没有其他
证据材料相佐证，于是决定要千
方百计寻找到被告。

经过多方寻找，张法官通过
公安户籍资料，找到了何某的母
亲，之后，又通过其母亲向何某
送达了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

在法庭上，何某承认借条为
他亲笔所写，并表示愿意归还此
笔借款，但因为生活困难，只能
分期付款。为此，张法官组织双
方进行耐心调解，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 （海法）

“无主”借条引发的
民间借贷案

金某曾与王某谈恋爱，两人
同居多时。但王某没有正当工
作，喜欢在手机上赌博，因此而
经常陷入没有一分钱的困境。

去年 9 月的一个晚上，王某
趁金某熟睡，利用自己所掌握的
金某的支付宝密码，用女友金某
手 机 转 账 1000 元 到 自 己 的 账
户。此后，王某又用同样的盗窃
手段屡屡得手。

其间，有所察觉的金某修改
了支付宝密码，但仍然挡不住王
某的“黑手”。后经查明，王某
以指纹支付、扫码转账等方式通
过花呗套现、借取备用金等途

径，从金某支付宝账户上共窃得
14000 余元。

之后，金某报警，王某因涉
盗窃被捕。近日，法院审理此案
后，根据被告人王某的悔罪认罪
表现，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7 个 月 ， 缓 刑 1 年 ， 并 处 罚 金
5000 元。

男女恋爱期间，经济上会有
一定程度的混同，但尽管如此，
如果一方未经对方授权，擅自对
另一方的电子账户实施扫码支
付、扫码转账，在一定条件下，
可能涉嫌盗窃罪。

（卢文静）

转走女友支付宝钱财
男子被判盗窃罪获刑

慈溪的杨女士碰到件烦心事，用她的话说，因为此事，“最近两个月就没有安安稳稳
地睡过一个好觉”，究竟是什么事让她如此烦恼呢？原来，两个多月前，她经一位朋友介
绍，与张某签订了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根据合同要求，她预付给张某20万元作为首期
购房款。万万没有想到，当她付完这笔款，要求办理过户手续时，对方竟告诉她，这套房
已在银行办理过抵押贷款，现在暂时无法过户，但张某拍着胸脯承诺，保证在今年年底
前，解除银行的抵押，到时再把房子过户到杨女士名下。杨女士后来了解到，张某开了一
家公司，资金紧张，借了不少钱，因此，她非常担心这套房子的抵押能否解除，更担心这
20万元钱无法追讨回来。


